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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

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格

式准则第 16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第 16 号》的

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安源煤业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

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在安源煤业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取得国资主管单位批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通过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如需）、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等手续。本次收购系在江西省国资委实际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

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同时，本次收购

属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导致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其已发行股

份的比例超过 30%，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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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收购人/江钨

控股 
指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源煤业/上市公司/标的企

业 
指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国资委 指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投集团 指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能集团 指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农发集团 指 江西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国控 指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集团 指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江铜集团 指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江能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全部389,486,090股安源煤业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9.34%）无偿划转至江钨控股 

《无偿划转协议》 指 
《江能集团与江钨控股关于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A股普通股股票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注册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

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

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5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 林榕 

注册资本 771,350.4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6834749687 

设立日期 2008-12-31 

营业期限 2008-12-31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江西省国资委、农发集团、江西国控、行政集团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其技术服务；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

管理；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进出口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88号19楼 

联系电话 0791-86210105 

注：1、江钨控股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熊旭晴，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2、江钨控股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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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江钨控股各股东股权比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根据江西省国资委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无偿划转江西钨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有关事项的通知》（赣国资产权字[2024]60 号），江西

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江钨控股 47.0163%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江投集团。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钨控股尚未完成前述江钨控股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

江钨控股股权划转完成后，江钨控股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江投集团，由江投集团

持股 47.0163%，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西省国资委，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

下：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江钨控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江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7 

西省国资委。 

江西省国资委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机构性质 党政机关 

负责人 肖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600007419766846 

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1198号中江国际大厦 

江钨控股股权划转完成后，江钨控股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江投集团，由江投

集团持股 47.0163%，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西省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投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北郊新祺周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 揭小健 

注册资本 60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158260080K 

设立日期 1989年8月10日 

营业期限 1989年8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江西省国资委、行政集团 

经营范围 

对能源、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社会事业及其他行业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

他新兴产业的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建设项目的评估及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利用外资和对外

投资；省国资委授权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

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江钨控股控制的核心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业务类型 

1 
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

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万元 80.99% 

有色金属矿产的开发、冶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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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业务类型 

2 
赣州江钨钨钼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000.00 万元 100% 金属材料制造 

3 
方圆（德安）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13,455.00 万元 100%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稀

土矿产品加工、采选、销

售 

4 
赣州有色金属冶炼有限

公司 
10,825.00 万元 100% 矿产品冶炼加工 

5 
江西江钨稀有金属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万元 98.95% 有色金属的生产、销售 

6 
赣州有色冶金机械有限

公司 
8,000.00 万元 99.69% 矿山机械制造 

7 
江西江钨控股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0 万元 51% 企业管理 

8 赣州鑫宇矿冶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100% 矿产品冶炼 

9 
江西有色冶金建设有限

公司 
5,000.00 万元 98.1912% 工程施工 

10 
江钨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1,900.00 万元 100% 进出口业务 

11 江钨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088.00 万美元 100% 进出口贸易 

12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 万元 51%（注） 
有色金属的冶炼、加工和

销售 

注：江钨控股直接持有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2%股权，并通过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49%股权，合计控制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投集团控制的核心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

例 
业务类型 

1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 285,000.00 万元 100% 股权投资 

2 江西省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万元 100% 数字技术服务 

3 
江西省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95,000.00 万元 100% 房地产开发 

4 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91,776.60 万元 100% 天然气运营 

5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40,394.09 万元 100% 建筑材料 

6 赣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万元 90% 城建 

7 江能集团 600,000.00 万元 83.33% 能源 

8 江西省华赣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万元 40% 
污染防治、固废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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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

例 
业务类型 

9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97,567.78 万元 37.78% 
火力发电、水力

发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西省国资委控制的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业务类型 

1 江投集团 600,000.00 万元 90% 投资控股 

2 江西国控 600,000.00 万元 90% 投资控股 

3 江钨控股 771,350.43 万元 47.0163% 
钨矿、钽铌矿等

的采选 

4 农发集团 298,462.92 万元 60.309% 投资控股 

5 江西省国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100% 资产管理 

注：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钨控股尚未完成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营业务 

收购人江钨控股是国内稀有金属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形成了钨、稀土、钽

铌锂、铜钴镍四大金属产业板块和机械制造、科研服务、内外贸易三个非金属产

业板块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 

（二）财务状况 

收购人最近三年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2023 年度 2022 年末/2022 年度 2021 年末/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1,892,505.53 1,694,030.44 1,789,385.22 

负债总额 1,297,435.21 1,166,467.41 1,418,743.54 

股东权益 595,070.32 527,563.03 370,641.68 

营业总收入 2,689,613.97 2,876,682.69 2,692,045.47 

净利润 64,663.41 45,805.76 18,738.38 

资产负债率 68.56% 68.86% 79.29% 

净资产收益率 11.52% 10.20% 7.97% 

注：1、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100%；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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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最近 5 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重大诉讼、仲裁指的是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

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的诉讼、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熊旭晴 董事长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江文波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苏海涛 董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赖经纬 董事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李小斌 董事 中国 湖南省长沙市 无 

胡小武 董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潘长福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陈更新 董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袁林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李锋 监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陈小冬 监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黄永生 监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杨贤兵 监事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郭永忠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省南昌市 无 

刘恒嵩 副总经理 中国 江西省赣州市 无 

注：江钨控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

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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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外，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江西省国资委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境内、境外其

他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股东方名称 

1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国科 

300722.SZ 
66.66%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7.84% 

农发集团持股27.73% 

江西钢丝厂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8% 

2 
江西国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集团 

603977.SH 
52.63%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7.64%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99% 

3 
江西万年青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万年青 

000789.SZ 
49.11%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4.22%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89% 

4 
山东恒邦冶炼股

份有限公司 

恒邦股份 

002237.SZ 
44.48%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4.48% 

5 
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铜业 

600362.SH/ 

江西铜业股份 

0358.HK 

43.74% 江铜集团持股43.74% 

6 
江西赣能股份有

限公司 

赣能股份 

000899.SZ 
37.78% 江投集团持股37.78% 

7 
江西省盐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江盐集团 

601065.SH 
37.51% 

江西国控持股35.24% 

农发集团持股2.27% 

8 
江西国科军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科军工 

688543.SH 
33.81%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81% 

9 
创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创美药业 

2289.HK 
26.90% 江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6.90% 

10 
国旅文化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旅联合 

600358.SH 
19.57% 

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9.57% 

11 
国盛金融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金控 

002670.SZ 
12.00%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00%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持股6.00% 

12 中银国际证券股 中银证券 5.43%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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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股东方名称 

份有限公司 601696.SH 井冈山郝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0.73% 

注：上表内所示持股比例为直接持股单位的持股比例。 

七、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在银

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方式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77,800.00万元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70% 

井冈山郝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0.73% 

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236,298.19万元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4.75% 

江投集团持股3.84% 

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24% 

大通中银富登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万元 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80% 

注：上表为直接持股单位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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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系为优化国有资产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而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股权

控制结构调整。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江能集团变更为

江钨控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江西省国资委。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其他继续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如果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

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三、关于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24 年 12 月 25 日，江能集团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本次无偿划

转事项。 

2、2024 年 12 月 26 日，江钨控股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本次无偿划

转事项。 

3、2025 年 1 月 1 日，江能集团与江钨控股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1、国资主管单位批准本次划转。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需）。 

3、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进行合规性确认。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5、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审批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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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上市公

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所示： 

 

本次交易中，江能集团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39.34%股份无偿划转给江钨控股。

鉴于江西省国资委将持有的江钨控股 47.0163%股权无偿划转给江投集团，前述

划转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将如下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江钨控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江西省国资委。 

二、本次收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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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的方式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由江能集团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39.34%

股份无偿划转给江钨控股。 

三、本次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 年 1 月 1 日，江能集团与江钨控股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江能集

团拟将其所持有的全部 389,486,090 股安源煤业股份（占安源煤业总股本的

39.34%）无偿划转至江钨控股。《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能集团（“划出方”） 

乙方：江钨控股（“划入方”） 

（一）划转标的 

1、本次划转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标的企业 389,486,090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甲方在划转基准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期间所持有的安源煤业

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一并予以划转。 

2、划转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乙方。本次划

转完成后，乙方持有标的股份，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二）划转基准日 

1、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2024 年 1 月 1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 

2、划转双方同意根据安源煤业 2023 年年度《审计报告》，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标的企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作为本次划转的依据。 

（三）交割 

1、自本协议生效且实施条件成就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划转双方应促使标

的企业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的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日为

本次股份划转的完成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2、划转双方应根据本次划转的通知文件和本协议的约定进行账务处理，按

规定办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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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权债务的处理及职工安置 

1、本次划转不涉及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的处理，本次划转后标的企业的债

权债务仍由标的企业享有和承担。 

2、本次划转不涉及职工安置，本次划转完成后，标的企业的职工仍由其继

续聘用。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成立，满

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双方已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2、国资主管单位批准本次划转； 

3、本协议双方已履行完毕本次划转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申报程序（如需）。 

四、标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及其他特殊安排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为上市公司 39.34%股份，标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

的情况及其他特殊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能集团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非限售流

通股。 

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内容外，本次收购不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

协议，交易各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作出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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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此外，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

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

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本次收购系为优化国有资产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而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股权

控制结构调整。鉴于江西省国资委将持有的江钨控股 47.0163%股权无偿划转给

江投集团。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江钨控股，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仍为江西省国资委。 

本次收购系在江西省国资委实际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本次收购系江钨控股通过无偿划转

方式直接取得安源煤业 389,486,090 股（占安源煤业股份总数的 39.34%）股份，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

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三、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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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

之“四、标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及其他特殊安排”。 

四、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上市

公司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江能集团变更为江钨控股，实际控制

人仍为江西省国资委。 

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因正常业务经营而产生的经营性往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经营性往来外，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不存在其他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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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中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的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未采取、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

动，亦不存在其他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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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熊旭晴 

   

      2025 年 1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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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收购人：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熊旭晴 

   

      2025 年 1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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